机动车检验标志申请表
（适用于6年内免检车）
	申请人信息栏

	机动车所有人
	姓名/名称
	　
	邮政编码
	　

	
	邮寄地址
	　

	
	手机号码
	　
	固定电话
	　

	代理人
	姓名/名称
	　
	手机号码
	　

	机动车号牌号码
	　

	  机动车所有人（代理人）承诺
	    1、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驾驶安全设施不全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定期到专业机构对机动车制动、轮胎、灯光等安全项目进行检查保养，保证机动车安全性能；

	
	   2、不违法改装机动车，不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

	
	   3、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有效性负责。

	公安交管部门
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

《珠海市经济特区交通安全条例》第八十七条规定，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数据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处二千元罚款。

擅自改装机动车属于违法行为，应承担法律责任，因非法改装造成交通事故的，还应承当相应交通事故责任。


	
	

	机动车所有人（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